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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令 

二 O 二 O 年 第 1 号 

《对外援助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9 年 12 月 25 日国

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第 21 次署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

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署 长 王晓涛                

2020 年 1 月 1 日                

  

对外援助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对外援助标识（以下简称援外标识）使用，加

强援外标识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援外标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标志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援外标识使用人是指使用中国政府对外

援助资金承担对外援助项目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以及经同

意可以使用援外标识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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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（以下简称国际发展合作署）负

责管理和监督援外标识的使用。 

援外执行部门依据各自职能和本办法规定负责组织援外标识

使用。 

驻外使领馆协助办理与援外标识有关事务，对援外标识使用

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。 

第五条 援外标识可以根据需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一

同使用。国旗图案的印制和使用应当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

法》。 

第二章 援外标识的使用范围 

第六条 在下列情形下，援外标识使用人应当使用援外标识： 

（一）援外成套项目的主体建筑、大型机械设备、开竣工仪

式、项目组驻地和项目工地； 

（二）援外物资项目提供的物资及其包装； 

（三）对外技术援助项目组驻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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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、志愿者服务等项目的有关活

动； 

（五）援外医疗队医疗设备和医疗活动； 

（六）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使用的情形； 

（七）援外优惠贷款项目政府间协议规定使用的情形； 

（八）援外项目相关文件和资料，援外人员的工作服装、佩

饰和交通工具； 

（九）经国际发展合作署同意举办的援外活动； 

（十）经国际发展合作署同意印制或出版的援外刊物或其他

印刷品和音像制品； 

（十一）国际发展合作署认为应当使用援外标识的其他情形。 

特殊情形下无法按照本条第一款使用援外标识的，经国际发

展合作署同意，可以不使用援外标识。 

第七条 经国际发展合作署同意，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

在相关援外项目及援外活动中使用援外标识。 

第八条 援外标识不得用于与对外援助无关的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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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援外标识的制作和安装 

第九条 援外标识图案和制作说明由国际发展合作署另行公告。 

援外标识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，但不得更改援外标识的图案

组成、文字字体、图文比例、颜色式样等。 

援外标识所附媒介的底色不得影响援外标识的标准颜色式样，

不得透叠其他色彩和图案。 

第十条 对于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项目，援外标识应当安装于

醒目位置，所使用的援外标识载体应当采用耐久材料制作，并根

据项目具体情况确定标识载体的制作和安装办法。援外标识载体

上除标识图案外，还可以包括国旗图案、项目信息等。 

第十一条 对于物资项目，援外标识应当印刷、刻制或喷涂于

援外物资和包装的明显位置。 

对于紧急援助物资或因工艺制作条件所限，无法采用印制、

刻制或喷涂方式制作标识的援外物资，可以使用援外标识即时贴。 

第十二条 对于除第十条、第十一条外的其他应当或可以使用

援外标识的情形，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确定援外标识的制作和安装

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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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国际发展合作署负责以援外标识为图案统一监制援

外徽章，供援外人员履行职责时佩戴。援外徽章图案由国际发展

合作署另行公告。 

第四章 援外标识的管理 

第十四条 国际发展合作署在与受援方签署的政府间协议中应

当明确援外标识使用条款。 

第十五条 除紧急援助项目外，援外项目可行性研究单位负责

编制援外标识使用方案，并写入可行性研究成果文件。 

国际发展合作署负责审批可行性研究成果文件中的援外标识

使用方案。 

第十六条 对于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项目，援外执行部门根据

项目具体情况，在项目采购文件中要求编制援外标识制作和安装

方案，制作和安装费用纳入项目总报价。 

援外执行部门应当在与援外项目实施主体签订的项目实施合

同（协议）中明确援外标识使用的具体事宜和权利义务。 

第十七条 成套项目项目管理企业或工程总承包企业应当在进

行深化设计和施工详图设计时编制援外标识制作和安装方案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358


